评审意见回复
各位专家：

我公司收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GZT-05-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国瑞熙院家园）共有产权住房评估报告评审意见后，高度重视，认真按照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现回复如下：

袁峰专家：

1、《现场勘查记录表》勘察人未签字。

答复：已补充。
2、市场背景分析中应考虑疫情这类突发事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答复：已补充，详见P46。

3、P57可比住宅小区1测算表中可比实例1-1测算单价与截图成交单价不符。

答复：由于可比实例1-1交易房屋年限为满二不满五，所以成交价格已经过统一税费内涵修正。故可比实例1-1测算单价与截图成交单价不符。

4、P58可比住宅小区2测算表中可比实例2-2、2-3测算单价与截图成交单价不符。
答复：由于可比实例2-2、2-3交易房屋年限为满二不满五，所以成交价格已经过统一税费内涵修正。故可比实例2-2、2-3测算单价与截图成交单价不符。

P60可比住宅小区3测算表中可比实例3-1测算单价与截图成交单价不符。

答复：由于可比实例3-1交易房屋年限为满二不满五，所以成交价格已经过统一税费内涵修正。故可比实例3-1测算单价与截图成交单价不符。
于颖专家：

1、未定事项假设和依据不足假设关于委托方提供资料说明情况不一致，委托方是否提供了相关材料的复印件，请核实。

答复：不动产权利人已提供未定事项假设中相关附件复印件，依据不足假设中未对未定事项假设中相关附件复印件原件进行核对。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上述资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2、该项目在估价时点存在抵押权，在评估报告假设和限制条件中并未说明，是否合理，请说明。

答复：已修改完善，见P13。

3、本项目与昌平区临近的已销售共有产权房绿地慧谷及未来融尚相比，评估时点相距约6-7个月，评估价格下降11%，与报告市场分析中成交价格稳中略升不符，请核实。
答复：已修改完善，见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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